
【範例七】 

高雄市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條文草案表（草案表） 

條 文 說 明

法規名稱：高雄市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

法 

自治規則名稱。 

 

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藥管理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

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法源依據。 

 

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建設

局。 

主管機關。 

 

第三條 申請農藥販賣業執照者，應填具農藥販

賣業執照申請書，並檢附蓋有申請公司或商號

及其負責人印章之下列文件影本各一份，向主

管機關提出： 

一、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 

二、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三、管理人員身分證明文件、在職證明及本法

施行細則第八條所定管理人員資格之證明

文件。 

四、營業所地址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。 

五、農藥儲存地點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。但農藥

零售業者，免附。 

 （1）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   ○○○○○○。 

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之營業所地址及農藥

儲存地點位於本市者，應符合都市計畫法高雄

市施行細則規定；農藥儲存地點位於其他縣市

者，應符合所在地土地使用規定。 

申請農藥販賣業執照應附之文件 

第四條 

 

 

第五條 

 

 

第六條 

 

 

第七條 

 

 

第八條 農藥販賣業者停止營業時，應自停業之

日起十五日內，填具農藥販賣業變更登記申請

農藥販賣業者停止營業之程序 

 1

目次距左邊
線空 2 格，
換行後距左
邊線空 4格 

第 2項以後項次
均距左邊線空 3
格，換行後距左
邊空 1格 

款次距左邊線
空 1格，換行
後距左邊線空
3格 

右

：1.5
㎝ 

標楷體 12 號字 
固定行高 20 

條文與條文
間畫分隔線 

條次後空 1格 
，換行後距左
邊線空 1格 

標楷體
16 號字 上：1.5 ㎝ 

左

：2
㎝ 



 2

書及檢附原農藥販賣業執照，向主管機關申

報；主管機關應於執照上註記停業日期後發還

之。其擅自停業一年以上者，應廢止原許可並

註銷執照。 

第九條  

第十條 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 發布日期。 

 


